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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使用行為規費收費標準總說明 

依規費法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各機關學校為特定對象之權益辦

理審查、勘查、履勘等事項及提供其場所，應分別徵收行政規費及使

用規費。 

茲因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之水利法，於第七十八條之三增訂排

水設施範圍內應經許可之使用行為類型，並依排水管理辦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準用河川區域之收費標準，為符合規費法之規定，並針對排

水設施範圍之使用狀況，爰擬具「中央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使用行為

規費收費標準」，總計十二條，其要點如下： 

一、 規費之種類 

區域排水設施範圍許可使用行為所生之規費計有行政規費及

使用規費二種，其中行政規費為審查費、勘查費及許可書費；使

用規費則限於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三款土石採取行為

以外之排水設施範圍使用費（第二條）。 

二、 行政規費收費基準 

考量申請許可使用行為所造成主管機關行政成本之多寡，分

別訂定審查費、勘查費、許可書費收費基準。另因政府機關辦理

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整編致地址變更須換發證照者，免收許可書

費（第三條至第五條）。 

三、 使用規費收費基準 

除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三款採取土石者將另案訂

定外，其餘各種許可使用行為收費標準計算方式，依其分為種植

植物、施設電塔等管線設施、休閒遊憩設施與纜線附掛及其他使

用行為，規定不同之計算方式(第六條)。 

四、 規費計收方式及繳納時間 

每一申請案件不論其申請使用之土地筆數，因其審查及勘查

均由管理機關一次審查及勘查，而非分別訂期勘查，故其審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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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勘查費均以一件計之；許可書費因係按土地筆數核發許可書，

故按其所發許可書數計費，許可書應於申請人接獲管理機關書面

通知後十五日內繳納使用費、保證金及許可書費，始得核發。另

並就使用費徵收期間予以明定。(第八條至第十條)。 

五、 規費之減免 

政府機關或公法人經許可於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公地施設建造

物、大型活動許可使用者或救難演習等行為，免收行政規費及使

用費；已依其他法令規定繳納或免收地租或使用費者，得於已繳

或免收地租、使用費期間不收取排水設施範圍公地使用費。另並

就因災受損時使用費之減免及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得減免者為規定

(第七條及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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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條第一項規

定訂定之。 

法源依據。 

第二條  申請於中央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內公地為水利法七

十八條之三之使用行為，除採取土石者之使用費另行規定

外，應依本標準繳納行政規費及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公地使

用費(以下簡稱使用費)。 

    前項之行政規費，包括審查費、勘查費及許可書費。 

一、 使用規費應係使用國家資

源所收取之費用，使用排水

設施範圍內之私有地並非

使用國家資源，故本標準有

關使用費之徵收，僅限於區

域排水設施範圍公地始收

取。 

二、 規範各項行政規費之種類

名稱。 

三、 採取土石之使用規費另行

規定。 

第三條  申請各種許可使用行為之審查費收費基準如下： 

 一、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四款規定種植植物之  

使用行為，每件新臺幣一百元。 

 二、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第二項第一款規定施設、改

建、修復或拆除建造物、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

項第二款規定排注廢污水、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三

款規定採取土石之使用行為，每件新臺幣一萬二千五

百元。 

  三、前二款以外之其他使用行為，每件新臺幣二千元。 

各種許可使用行為之審查費收費

基準。 

第四條  申請各種許可使用行為之勘查費收費基準如下： 

一、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四款規定種植植物之 

使用行為，每件新臺幣二百元。 

二、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三款規定採取土石之

使用行為，每件新臺幣一萬元。 

三、為前二款以外之其他使用行為，每件新臺幣二千元。 

各種許可使用行為之勘查費收費

基準。 

第五條  新發、補發或換發各種許可書費，每張新臺幣五十

元。但政府機關辦理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整編致許可使用

人地址或許可使用土地標示變更須換發許可書者，不予計

收。 

各種許可使用書費收費基準。因

政府機關辦理行政區域調整或門

牌整編致地址變更須換發許可書

者，免收許可書費。 

 

第六條  區域排水設施範圍（以下簡稱排水設施範圍）公地

許可使用行為之使用費，按其使用面積或長度依下列各款

一、規範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公地

許可使用行為使用費之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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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之： 

一、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四款規定之種植植 

物，每年按前一年之公有土地地租繳納標準百分之七

十之金額計之。但申請案件完成審查前已公告當年公

有土地地租繳納標準者，其使用費按當年之公有土地

地租繳納標準百分之七十之金額計之。 

二、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之施設鐵路 

橋、公路橋、農路橋、水管橋、油氣管橋、天然氣管

橋、輸水渡槽、電纜管橋、輸電鐵塔、碼頭、排污水

道或其他建造物，每年以鄰近土地每平方公尺最低公

告現值百分之五計之。 

三、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之施設停車

場、駕駛訓練場、賽車運動場、自行車道、漆彈場、

高爾夫球練習場、超輕型飛行機具起降場、球類或其

他運動場、親水場地，每年以鄰近土地每平方公尺最

低公告現值百分之八計之。 

四、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之施設纜線

附掛，每年以每公尺十二元計之。 

五、前四款以外之其他使用行為，每年以鄰近土地每平方

公尺最低公告現值百分之四計之。 

六、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二款規定之排注廢污

水，其有施設建造物者，依第二款規定計費，未施設

建造物者，依前款規定計費。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之許可使用，其許可使用費按

年計算；未滿一年者，以許可使用日數占全年比例計收使

用費。 

 

基準。 

二、申請種植植物之使用費，按

公有土地地租繳納標準計算

之金額計之，並以前一年之

公有土地地租為計算基準，

按其百分之七十為該年度種

植使用費。但申請案件完成

審查前已公告當年之公有土

地地租繳納標準者，其使用

費按當年之公有土地地租繳

納標準百分之七十計算之金

額計之。 

三、申請施設電塔、輸配電線路、 

輸油管線、輸油管橋、輸氣

管線、輸氣管橋、輸水渡槽

等設施者及申請排注廢污水

之排污水道，因該等行為屬

民生工業所必須，考量水防

及排水設施範圍環境維護管

理成本等因素，以鄰近土地

每平方公尺最低公告現值百

分之五計之；另碼頭必須臨

水域設置之特性，與第二款

所列建造物為相同屬性，故

採同一收費標準。 

四、申請施設停車場、駕駛訓練

場、賽車運動場、自行車道、

漆彈場、高爾夫球練習場、

超輕型飛行機具起降場、球

類或其他運動場、親水場地

者，因屬營利行為，且人為

活動密切，考量水防及排水

設施範圍環境維護成本等因

素，以鄰近土地每平方公尺

最低公告現值百分之八計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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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有線電視及電信纜線施

設附掛（含附屬設施）者，

因屬營利行為，參考地方政

府收費標準除嘉義縣為每公

尺每月一點八元外，其餘縣

市均為每公尺每月一元，併

考量水防及排水設施範圍環

境維護成本等因素，爰以每

年十二元計之。 

六、排注廢污水之行為如有施設

排污水道或其他建造物以利

排水者，以其建造物使用之

公地面積依第二款規定計

費，若所設施者非屬建造

物，例如僅於地面放置排放

之水管或雖將排放用之水管

予以掩埋，但係以無基礎之

方式為之者，其使用費之計

算以其設施於使用公地範圍

之垂直地面投影面積依第五

款規定計費；但於排水設施

範圍內並無使用行為者，不

收取使用費。                                                                                                                 

第七條  申請為下列各款使用行為之一者，免收行政規費及

使用費： 

一、政府機關或公法人依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 

一款、第二款、第五款規定之使用行為，或辦理大型

活動使用行為。 

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行為。 

三、跨越排水設施範圍上空或穿越排水設施範圍地下一定 

範圍之使用行為。 

四、許可使用行為所必需之附屬施設或其他使用行為，而

未申請使用剩餘土石方者。 

五、於固定地點就地整平使用，未變更排水原有形態之使

用行為。 

六、救難演習之臨時性使用行為。 

一、明定免收行政規費及使用費

之規定。 

二、對於機關或公法人為施設、

改建、修復或拆除建造物、

排注廢污水、挖掘、埋填或

變更排水設施範圍內原有形

態之使用行為，因均屬公益

性質較高之業務使用行為，

復考量機關間之相互協助，

依規費法第十二條規定，免

收其規費。另辦理大型活動

使用行為者，主要係政府機

關為加強政府政策法令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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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於已完成之規劃治理之水道，作為自行車道、球類運

動場、親水場地、或為排水設施範圍綠美化行為，提

供一般大眾使用，且不收取任何費用者。 

八、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土地為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

項各款規定之使用行為。 

經許可使用之排水設施範圍公地，已向其他機關繳

納租金、使用費或依其他法令規定得免收租金、使用費

者，於其已繳或免收之期間內，不收取排水設施範圍公地

使用費。 

導推動而為，爰依規費法第

十二條第一款規定，免徵其

規費。至於公法人，除了國

家及縣、市等自治團體外，

目前僅有農田水利會，其設

置係為達公法目的而為，本

具有相當之公益性，其經費

來源亦均由政府機關補助，

其設施攸關農業之發展，又

其舉辦大型活動使用亦常涉

公益。爰依規費法第十二條

第一款規定，免徵其規費。 

三、原住民地區土地之使用，依

原住民族基本法，本應受相

當程度之保障，該法第十九

條規定採取土石之行為，亦

僅限於自用、祭祀等少量之

行為，故對此類使用行為不

收取行政規費及使用費。 

四、跨越排水設施範圍上空或穿

越排水設施範圍地下一定範

圍之使用，因其均已附隨於

主要使用行為（如鐵塔、電

桿、橋樑、捷運隧道等）為

審查及使用，故不再收取費

用。 

五、許可使用行為所必需之附屬

施設或其他使用行為及就地

整平之使用行為，因均已附

隨於主要使用行為為審查及

使用，故不再收取費用。 

六、救難演習等活動因具公益性

質，爰依規費法第十二條第

一款規定，免收行政規費及

使用規費。 

七、基於公共利益，於已完成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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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治理之水道，作為自行車

道、球類運動場、親水場地，

或為排水設施範圍綠美化行

為，提供一般大眾使用，且

不收取任何費用者，考量其

申請使用之行為係為公益而

無營利行為，為鼓勵人民為

之，爰依規費法第十二條第

一款規定，免徵其行政規費

及使用規費。 

八、原住民地區土地之使用，依

原住民族基本法，應受相當

程度之保障，另為鼓勵原住

民依法申請許可，故對原住

民於原住民族土地為水利法

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各款

規定之使用行為者，依規費

法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免

徵其規費。 

九、排水設施範圍公地如已繳納

租金或使用費者，其已繳納

租金或使用費之期間，得免

收排水設施範圍公地使用

費；依法令免收租金或使用

費者，免收期間亦免徵排水

設施範圍公地使用費。 

第八條 申請於中央管排水設施範圍內為各種使用行為者，

除屬第七條規定者外，應於申請時繳納審查費及勘查費。 

未繳納上開費用者，不予審查，退還其申請書件；經

審查後認無會勘必要而駁回其申請者，退還已繳納之勘查

費。 

一申請案件同時申請數筆土地許可使用者，其審查費

及勘查費均以一件計之。但許可書費仍依其核發之許可書件

數收取。 

一、申請於中央管排水設施範圍

內各種許可使用行為，應於

申請時繳納審查費及勘查

費。倘未依規定繳納費用

者，不予審查。 

二、審查費及勘查費以申請案件

之件數計徵，不以一申請案

中所載許可使用土地筆數計

算，亦即一申請案申請許可

使用三筆土地者，其審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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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勘查費均以一件計徵。 

第九條 申請使用排水設施範圍公地，經審查符合規定，且

無第七條規定情事者，申請人應於接獲受理機關書面通知後

十五日內繳納使用費、保證金及許可書費，受理機關始得核

發許可書；屆期未繳納者，駁回其申請。 

為利管理，許可書費、使用費及

保證金須於一定期間內先行繳

納，受理機關始得據以核發許可

書。 

第十條   使用費之徵收，於許可使用前，按其核准期間一次

徵收。但公營公用事業機構施設永久性建造物、種植植物

者，於許可使用時徵收當年度許可使用費，第二年起至許

可期間屆滿止，應於下列規定期限前，按年徵收許可使用

費： 

一、公營公用事業機構施設永久性建造物：每年一月三十

一日前徵收當年期使用費。 

二、種植植物：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徵收當年期使用費。 

使用費之一次徵收金額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申

請人得於繳納期限內，向中央管排水管理機關申請分二期

至六期繳納，每期間隔以不超過二個月為限。 

前項申請分期繳納者，應自原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

至繳費之日止，依原繳納期限屆滿之日郵政儲金匯業局之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納。 

申請人未如期繳交分期繳納之任一分期應繳納之使

用費及加計之利息者，排水管理機關應於該期繳納期限

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就未繳清之使用費餘額，發單

通知申請人，限十日內一次全部繳清。 

一、各種使用行為之使用費徵收

期限規定。 

二、公有公用事業機構施設永久

性建造物，其許可使用年限

按實際需要訂定，不受同條

第一項三年限制之規定，該

等使用行為於每年一月三

十一日前繳納當年期使用

費。 

三、至於種植植物使用行為，為

減輕繳費人負擔，爰以每年

十月三十一日為其繳納期

限。 

第十一條 排水設施範圍公地使用人申請停止使用或因受洪

水災害致許可使用之土地全部流失而無法整復使用者，經

排水管理機關查證屬實後，按未使用日數比例退還已繳納

之使用費。但排水設施範圍公地申請種植植物之使用行為

受洪水災害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受洪水災害致土地全部流失而無法整復使用者，減免 

當年期使用費；已繳納者，退還之。 

二、受洪水災害，土地仍得整復使用者，減半徵收當年期

使用費；已繳納者，減半退還之。 

一、排水設施範圍公地使用人申

請停止使用經查證屬實或該

等土地受洪水災害致無法繼

續使用經查證屬實時，退還

未到期日數之使用費。 

二、種植植物之使用行為受洪水

災害而無法使用者，減免當

年期使用費；但仍得繼續使

用者，使用費減半徵收。 

第十二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標準之施行日期。 

 


